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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政发〔2013〕41 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改
曲靖市有关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法制办监察部关于做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贯彻实施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

21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招标投标法实施

条例和云南省招标投标条例贯彻实施工作意见的通知》（云政办

发〔2012〕130 号）要求，市发展改革委、市政府法制办、市监

察局开展了曲靖市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并征求了有关

部门意见。为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人民政府决定对

2 个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对 4 个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

进行修改。

一、废止文件 2个

（一）2001 年 7 月 15 日印发的《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意见》（曲政发〔2001〕41 号）。

（二）2005 年 10月 12 日印发的《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

发市水务局市发改委<曲靖市基本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曲政办发〔2005〕2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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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文件 4个（见附件）

附件：曲靖市 4 个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修改目录

曲靖市人民政府

201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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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曲靖市 4个招标投标规范性文件修改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修改前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曲靖市建

设工程招标

投标管理试

行办法》（曲

靖市人民政

府公告第 26
号）

第四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限额（施

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

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

估算价在 50 万元人民币；装饰、绿化单

项合同估算价在 30 万元人民币；勘察、

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

价在 20 万元人民币或项目总投资额在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符合下列规定之

一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招标：（一）全

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

资的项目。（二）大型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等关系社会公众安全、公共利益的

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

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交通、水利工

程必须招标的限额按行业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限额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

人民币；装饰、绿化工程、勘察、

设计及重要材料设备采购单项合

同估算价在 5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建设项目必

须进行招标：（一）全部或部分使

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

项目。（二）大型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等关系社会公众安全、公共利

益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

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交通、水利工程必须招标的限额按

行业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资格预审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较

多时，采用随机抽取或打分排序的方式

确定投标人。招标人应按以下要求选择

参加投标的投标申请人数量：

（一）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

及以下的，一般不得少于 9 个。

（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

以上、600 万元以下的，一般不得少于

11 个。

（三）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600 万元

以上的，一般不得少于 13 个。招标项目

投资额度较大时应适当增加投标人数；

民营企业、市外企业在我市投资依法必

须进行招标的建设项目经批准，可适当

减少参加投标人数。

第十条：招标人不得采用随机抽签

选择的方式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

查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较多时，由资

格审查专家组（资格审查委员会）

采用打分方法按规排序从高到低

的方式确定投标申请人数量：

（一）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及以下的，一般不得少于9个。

（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以上、600 万元以下的，一般

不得少于 11 个。

（三）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600
万元以上的，一般不得少于 13 个。

招标项目投资额度较大时应适当

增加投标人数；民营企业、市外企

业在我市投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建设项目经批准，可适当减少参

加投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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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曲靖市人

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

建设工程施

工招标投标

资格审查试

行办法》（曲

政 办 发

〔2007〕148
号）

第十三条：招标人应给予投标申请人合

理的时间编制资格预审申请书，最短自

停止出售资格预审文件之日起至提交资

格预审文件的截止之日不得少于 2 个工

作日。

第十三条：招标人应给予投标申请

人合理的时间编制资格预审申请

书，自停止出售资格预审文件之日

起至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截

止之日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在具体确定投标申请人时，

招标人应按照下列原则选择合格的投标

申请人：（一）只审查必要合格条件的，

用随机抽取的方式选择；（二）审查附

加合格条件的，可以用随机抽取或依据

评审得分高低排序的方式选择，具体方

法由招标人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

第十六条：在具体确定投标申请人

时，招标人应按照下列原则选择合

格的投标申请人:（一）通过必要

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在规定数

量以内的，符合条件的投标申请人

为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申请人。

（二）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投标申

请人较多时，由资格审查专家组

（资格审查委员会）采用打分方法

按规定数量从高分到低分的方式

确定投标申请人数量。

3

《曲靖市人

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

曲靖市建设

工程施工企

业诚信管理

制度等5个文

件的通知（曲

政 办 发

〔2009〕第 85
号）其中的

《曲靖市建

设工程项目

投标保证金

管理制度》

第六条第五款：投标保证金退还时不计

付利息。

第六条第五款：投标保证金监管部

门应按规定要求退还投标保证金

的本金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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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曲靖市人

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

政府性投资

建设工程监

督暂行办法

的通知》（曲

政 办 发

（2007）143
号）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和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结

合曲靖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云

南省招标投标条例》和国家、省、

市有关规定，结合曲靖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曲靖市行政区划内的政府

性投资建设工程活动，均适用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曲靖市行政区域内的

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活动，均适用

本办法。

第六条：纪检监察机关对建设工程活动

中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对

群众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处

理。

第六条：监察机关依法对建设工程

活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并对群众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调查处理。

第八条：对建设工程招投标公开性实行

监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是否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八条：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公开

性实行监督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是

否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九条第六款:招标人是否按评标委员

会的推荐意见确定中标人；中标人是否

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公示；招标人是否在

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

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

同；招标人与中标人是否订立背离合同

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第九条第六款:招标人是否按评标

委员会的推荐意见确定中标人；中

标人是否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公示；

招标人是否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

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

标人与中标人是否订立背离合同

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招标人是否在中标通知书发

出后 5 日内，将投标保证金及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一次性退还未中标

人，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5 日内

向中标人一次性退还投标保证金

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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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曲靖市人

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

政府性投资

建设工程监

督暂行办法

的通知》（曲

政 办 发

（2007）143
号）

第十六条：招标代理机构及监理单位与

招标人、投标人、中标人、评标委员会

成员相互串通、徇私舞弊、弄虚作假，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

合法权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行

政监督部门分别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赔偿损失、取消其在曲靖行政区内

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工程监理资格

的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其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

应宣布中标无效。

第十六条：招标代理机构及监理单

位与招标人、投标人、中标人、评

标委员会成员相互串通、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行政

监督部门分别给予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赔偿损失、取消其在曲靖市

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

理、工程监理资格的处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其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应宣

布中标无效。


